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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小学、幼儿园：
现就做好全区中小学（幼儿园）2017-2018学年度第一学期结束及寒假期间各项工作通知如下：
一、本学期结束前及下学期开学工作时间安排
（一）本学期结束前时间安排
1.小学考查科目的考查由各校依据实际情况安排。
2.2018年1月23日前，中学考查科目考查结束。
3. 2018年1月31日，小学期末考试；1月29日－31日，中学期末考试。
4. 2018年2月3日上午休业式（法制报告），下午教职工会议。
5. 2018年2月4日寒假开始。
本学期实际教育教学时间为107天。
（二）下学期开学工作时间安排
1. 2018年2月23日，教师报到，学校部署开学工作。
2. 2018年2月24日，教研活动。
3. 2018年2月25日，学生报到注册。
4. 2018年2月26日，新学期开学。
二、做好学期结束工作
学期结束前，根据省、市减负规定及有关要求，各校要认真做好复习考试、学生发展性评价、法纪和安全教育、校舍设施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文书档案资料收集、信访接待等工作，认真做好学生寒假活动设计、指导工作（学生寒假活动指导意见另发）。
各校要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市委三十条实施意见和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廉洁自律工作的通知》精神，严格执行《准则》和《条例》，切实加强党风党纪和廉洁自律教育，持之以恒反对“四风”，认真执行“八个严禁”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坚决杜绝“节日腐败”。
各校要按省市有关规定，认真做好学生代办费等结算工作。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学校社会实践活动费按“一费制”规定多退少不补，其他学校学生的代办费按实结算，代办费的支出清单须经局计财部门审核后向学生家长报告（务必于2018年2月3日前交教育处严怀虎，勿误）。各校一律不得预收下学期的学杂费、代办费等。
三、做好寒假期间工作
今年寒假是严格执行《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学校管理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意见》的第一年，各校务必要高度重视，严格落实。各校要严格执行省、市“五项”严规，严格控制学生寒假作业量，除按有关规定布置必须完成的作业外，不得另行布置书面作业，切实控制各科作业累加后的寒假作业总量，确保学生每天的书面作业不得高于平时作业数量要求。提倡布置有利于学生自己动脑、提高实践创新能力的活动性、体验性、探究性作业。各中小学、幼儿园（含民办校）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回校日活动）组织学生进行集体补课、上新课或以各种名目举办文化课补习班、培优班、提高班等，不得租借校舍用于举办针对中小学生的文化课补习班。区教育文体局将进行随机督查，对违反规定或经举报查实的一律严肃处理。
鼓励和引导教师利用假期进行减负增效教学研究和备课活动，重点在研究学法、指导学法、提高学案编制水平和使用效益等方面加大力度，教师备课量一般不少于一周。要认真做好春节期间走访慰问各级劳模、老党员、老干部、生活困难党员和生活困难教职工工作。要加强教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有偿家教。要积极开展家访活动，对因家庭经济困难、学习困难或其他因素影响有可能辍学的学生及时给予帮助。
要精心研制寒假期间学生活动计划，要有专人负责组织各项活动，力戒形式主义。学生活动特别是规模较大的集体活动必须制定安全预案，保持家校联系渠道畅通，确保活动安全。学校建立体育设施、图书馆、实验室、艺术活动场馆定期免费开放制度，鼓励学生利用学校实验室开展自主创新实验，引导学生积极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和文化艺术活动。坚持自愿的原则，合理安排学生参加适量的综合实践、冬令营、志愿者服务、社区宣传等活动。寒假学生活动计划和小结分别于放假前和开学初以电子稿形式发至德育群共享。
各校党组织要按照统一部署，深入开展谈心谈话，开好标准严、尺子紧、质量高的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组织好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要积极组织班子成员和广大党员、干部、教师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升政治理论素养；要充分发挥一线党员、干部、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针对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点难点问题，群策群力、开展讨论，提早谋划新一年新学期的工作。
牢固树立校园安全“底线意识”和“红线思维”，扎实做好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工作。各校要在放假前通过召开师生大会、印发告家长书、发放安全教育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专门开展以防火、防水、防盗、预防食物中毒、预防交通安全事故等为重点的安全专题教育活动，寒假要突出防止孩子因玩烟花爆竹等出现的伤害，全面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切实增强家长的责任感和监护意识。各校要严格做好假期安全管理，坚持24小时值班制，加强校园巡查和防盗设施检查，确保学校财产安全，确保无火灾、盗窃、责任事故、治安事件发生。遇重大问题和紧急突发事件，必须及时妥善处置并第一时间报告区教育文体局。各校寒假值班表于2018年2月3日前报教育处，电子稿发至邮箱xbqjywtj@126.com。
新北区教育文体局
2018年1月15日
